
玉溪市公安局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二次会议
第283号提案的答复

宋健强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严厉打击非法集资和类似传销等犯罪行为的提案》，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在玉溪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政府金融办、公安、市场监管、人行、银保监等职能部门通力协作，严格按照中央“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决策部署，精心谋划，重点施策，全方位开展涉众型经济犯罪风险隐患排查、情报研判、分类处置、宣传防范及属地维稳工作，工作成效明显。特别是2018年“大道金行”非法集资案的处置，打在资金链未断裂之时，实现了“打早打小”的目标，树立了市委、市政府专题研究推动个案处置的典型示范，开创性的运用“党委政府主导，行政先行、刑事准备”的涉众型经济犯罪防控处置机制，取得良好成效，防控局面由被动转向主动。在全省涉众处置领域独树一帜，得到了省处非办、省公安厅的高度认可。

一、加大涉众型经济犯罪风险隐患排查力度，确保底数清、情况明

今年6月，为全面摸清涉众型经济犯罪风险隐患底数，提高处置效能，玉溪市政府组织市金融办、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三个督导组，深入各县区及高新区开展督导检查。切实把当前的涉众型经济犯罪风险、涉金融领域黑恶线索以及金融领域乱象等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为我市的金融市场创造有序的运行环境，切实保障我市金融安全。经排查，今年上半年共排查摸底投资咨询类公司400余家、房地产公司4家、小额信贷公司7家、养老机构2家、农村（农民）专业合作社50余家、投融资担保公司2家。目前正在对梳理排查出的20余个涉众隐患线索开展梳理研判、处置。

二、精准研判，确保处置工作快速有效

    长期以来，在开展涉众型经济犯罪风险排查的同时，市县两级经侦部门牵头开展重大线索（问题）的核查研判工作，深入掌握涉众型经济犯罪风险形势，切实为市委、市政府提供决策依据。今年上半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认真梳理风险隐患，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研判上报了江苏嘉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鼎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江苏佰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10余份研判报告。其中“鼎辉公司”非法集资隐患研判意见引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明正彬、柳文炜、胡春雨、马加能等党政领导专题研究该案处置工作，为案件依法稳妥的有效处置提供了强大的组织领导支撑，进一步深化了“行政先行，刑事准备”的涉众型经济犯罪防控处置机制。

三、逐步健全和完善工作机制，夯实打防涉众型经济犯罪基础工作

2016年以来，市政府、市公安局制定出台了13个打击和防范非法集资规定文件，建立了《玉溪市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通过每季度召开1次联席会议，研究工作难点问题，部署重大工作事项。2017年2月，为深入推进打击和防范涉众型经济犯罪工作，全面提升风险防控的能力水平，根据公安部和省公安厅完善涉众型经济犯罪侦查工作机制的改革要求，玉溪市公安局结合全市实际，制定了《玉溪市公安局打击和预防涉众型经济犯罪工作规定》，从组织领导、任务职责、预警防范、风险评估、侦查办案、涉稳处置、工作评估、奖惩激励八个方面，为全市打击和防范涉众型经济犯罪提供了明确的操作规范。2018年8月，云南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打击和防范涉众型经济犯罪工作规定》后，市公安局代市委、市政府起草了我市《打击和防范涉众型经济犯罪工作规定的实施意见》，并于2018年10月以市委、市政府两办名义印发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
四、构建立体宣传模式，提升教育防范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市政府金融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牵头市处非办、市打传办相关成员单位，紧跟媒体发展，不断创新宣传工作方法。坚持专题活动和常态宣传相结合，在继续做精做实“5.15”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和“110”宣传日等集中宣传活动的基础上，借台唱戏，主动参与到“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4.26”知识产权宣传日、“8.15”金融法律法规宣传日、“10.20”创建无传销城市宣传日、“12.4”宪法宣传日活动中，充分利用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手段和短信、微信、微博、微电影等新型媒体，开专栏、搭平台，狠抓宣传防范的系统性、针对性、实效性和常态化，拓展防范宣传的广度和深度，向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有效提高市场主体和广大群众的识假防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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